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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兵推、聯兵旅對抗訓後心得體認 

作者：鍾森春 

提要 

一、筆者藉紅藍兵推暨長青實兵操演訓後回顧，針對演習全程中之「指參作業

程序、情監偵機制運作、目標情報處理作業及火力支援協調暨防空運用」

等觀察所見，實施分析與策進建議，希能拋磚引玉，讓所有人員具備一致

聯戰共識基礎下，能將相關可行事項，納入未來本軍準則修正與各相關兵

科訓部（含測考中心）等班隊課程之基礎共通教育規劃及部隊戰備訓練規

定修訂參考 

二、兵科教育的良窳，攸關幹部素質及部隊戰力，本文藉紅藍兵推暨長青實兵

操演訓後回顧，針對情報教育、指參（含火協、防空等）教育及新興兵力

運用等項翔實檢討，並提出策進作法。 

三、目標審定會議與目標情報資料總表為目標處理作業程序之重要關鍵行動，

應結合戰備任務訓練週時機，各相關配屬單位，依慣常支援模式至受支援

部隊報到，置重點於通資鏈結及縮短距離演練。 

關鍵詞：目標處理作業程序、目標審定會議、戰備任務訓練週、目標情報資料

總表 

前言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一般教官組年度內分別在上、下半年，納編紅、藍兵

推及聯兵旅實兵對抗演練之統裁部 AAR 分析作業組；基此，筆者藉紅藍兵推暨

長青實兵操演訓後回顧，針對演習全程中之「指參作業程序、情監偵機制運作、

目標情報處理作業及火力支援協調暨防空運用」等觀察所見，實施分析與策進

建議，並針對紅、藍兵棋推演期間，各單位實施作法、建議事項與實兵對抗各

單位之相關檢討報告內容，提出個人心得體認。筆者希能拋磚引玉，讓所有人

員具備一致聯戰共識基礎下，能將相關可行事項，納入未來國軍準則修正與各

相關兵科訓部（含測考中心）等班隊課程之基礎共通教育規劃及部隊戰備訓練

規定修訂參考；特別是兵科教育的良窳，乃攸關幹部素質及部隊戰力，兵科教

育內容與部隊演訓實際需求若能同步接軌，聯合戰力發揮將更有效率。 

演訓簡介 

一、紅、藍兵推 

年度紅、藍兵推演練，演習區域以台灣西部地區為演習想定地區，分由陸

軍裝訓部及友盟單位組成師指揮機構，各轄高司旅及各相關建制（含作戰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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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屬）部隊，運用指參作業程序，結合電腦兵推模式運作，採對抗模式，同步

開設各中心（區分作戰、情報、火協、通資電、人事、後勤等）作業設施，驗

證計畫作為，藉以磨練師、旅級主官、參謀之指參作業及戰術作為，同時演習

全程中交流雙方之用兵藝術，汲取友盟作戰實務經驗，提供陸軍因應未來聯合

作戰、戰備任務訓練與準則修定之參考。 

二、聯兵旅對抗 

以聯兵旅（裝甲、機步）為架構，結合本島作戰場景設計操演想定，採取

甲、乙兩軍對抗演練方式；全程區分「計畫整備」、「任務訓練」、「電腦兵推」、

「實兵操演」及「檢討復原」等五個階段，置重點於指參程序、部隊指揮程序

及野戰要務演練，以達為戰而訓之目標。兩軍分於新竹、高雄週邊地區集結，

先期實施指參作業程序作為，爾後依據演習全程想定規劃，統由統裁部發布初

動訓令，採「實兵減裝、自由統裁、階段管制」方式實施，操演全程以戰令及

輔助狀況，誘導甲、乙兩軍實施攻防演練，驗證相關計畫作為與野戰要務。（主

要參演部隊如表一） 

表一 參演部隊一覽表（範例） 

（甲軍）裝甲旅「作戰管制與編配」部隊一覽表 

區 分 
作 戰 管 制 部 隊 編 配 部 隊 

機步營 煙幕連 
陸 航 

戰鬥隊 
特戰連 防空連 前支隊 

電 戰 

作業隊 

通 信 

作業隊 

艦 砲 

管制組 

心 戰 

分 隊 

（乙軍）機步旅「作戰管制與編配」部隊一覽表 

區 分 
作 戰 管 制 部 隊 編 配 部 隊 

煙幕連 
陸 航 

戰鬥隊 
特戰連 防空連 前支隊 

電 戰 

作業隊 

通 信 

作業隊 

艦 砲 

管制組 

心 戰 

分 隊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現行編裝整理。 

觀察所見與建議策進 

一、紅藍兵推觀察所見暨建議 

（一）目標情報處理作業 

1.觀察所見 

（1）專職編組人員，周延計畫作為：參考美軍準則所述，完整師情報中心

編組，主要區分為「民情、資電作業、蒐整、地形天候」等四組（其中氣象小

組–由空軍專業氣象人員擔任），組織分工明細、蒐整管理情資來源與計畫擬定

妥善周延，利於執行指揮官重要情報需求（區分優先情報需求、友軍情報事項）

及提供指揮官決心下達參據。 

（2）全程風險考量，善用作業成果：各編組參謀展現專業素養，瞭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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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全程工作職掌，加上具實戰經驗，必須在符合交戰規則（武裝衝突法），全

程戰場風險管控下，1就其專業及可用支援能力，考量敵情威脅與戰損評估，2透

過會議召開，並主動協調相關各參，結合戰場情報準備（如圖一修正後混合障

礙透明圖）成果，
3
擬定及修正相關計畫（含情蒐要項表及高效益目標） 

圖一 修正後混合障礙透明圖（範例） 

 
資料來源：《陸軍戰場情報準備教範–第三版（草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5

年 9 月 26 日），頁 3–25。 

（3）運用資訊系統，隨時掌握戰況：參考美軍情報中心運用情報作業系統

資訊系統（具 IPB 作業功能），目標分析官可依電子參數（形狀、軌跡）快速研

判敵軍動態，並納編砲兵代表（配賦 AFATDS 先進野戰砲兵射擊系統），
4
可同步

掌握火力執行現況，提供情蒐管理官，結合偵蒐分配任務，運用 UAS 部隊協助

執行火力戰損評估，且利於後續彈藥消耗統計及補給作業。 

（4）有效情報支援，滿足作戰企圖：參考美軍未來狀況研討會議召開，由

情報中心主任向師長報告前 24 及未來 24 小時，敵、我軍接觸狀況、偵蒐部隊運

用現況、敵戰損值及高效益目標，並適時建議重要情報需求與優先情報順序，

使指揮官充分掌握戰場景況，修正決心與作戰指導；情報中心則同步檢視修訂

                                                        
1「戰場風險管理」，為辨識、評估與管制來自作戰因素的風險，亦是在承擔風險損失與獲得目標利益間取得平

衡的決策過程。在「全軍」的原則下，亙指參作業程序全程，指揮官與參謀透過運用戰場風險管理以辨識與

降低風險，期以最小的戰損獲致最大的戰果。 
2
「戰損評估」，由專責執行管制所有偵蒐機構任務分配之情蒐管理官，配合情報中心之砲兵代表，運用特戰部

隊或無人載具等，負責協助執行戰損評估，可提供指揮官瞭解敵軍戰力值及後勤彈藥申補參考。（民國 105 年

7 月 31 日-8 月 5 日，高階觀察團研討）。 
3《陸軍戰場情報準備教範-第三版（草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5 年 9 月 26 日），頁 3-25。 
4「AFATDS」全名為先進野戰砲兵技術射擊指揮儀，國軍現行作戰區火協作業組皆有配賦；目前美軍情報中心

納編砲兵作戰代表，專責執行管制執行所有砲兵火力與安全管制措施，並配合特戰部隊或無人載具等，可同

步協助執行戰損評估。 （民國 105 年 7 月 31 日-8 月 5 日，高階觀察團研討）。 



35 

高價值目標及偵蒐任務分配，以達成指揮官作戰企圖。
5 

（5）審慎目標選定，利於火力分配：參考美軍針對目標處理作業，6有三個

重要會議（目標處理作業小組、情蒐作業小組、目標審定等會議），7由火協、情

報、作戰部門共同研議未來 24 小時主要目標，透過各特業參謀（資電、心戰、

軍法官、海空軍、陸航）專業意見，利於火協中心火力分配作業（含攻擊指導

表）。
8 

2.建議策進 

（1）增加編裝員額，專業專責職掌：旅情報中心（區分情報計畫、情報研

析等 2 組），
9
建議增編情蒐管理官及專業氣象人員（由空軍專業氣象人員擔任），

專人專責工作職掌，具備專業能力，利於掌握各種聯合情監偵手段與執行偵蒐

任務分配，情報中心機制運作效能。 

（2）增進專業素養，周延目標選定：國軍雖已規劃目標情報處理作業程序

（決定、偵蒐、打擊、評估），然參謀專業素養有待提升，未能重視敵情威脅及

風險評估考量，戰場情報準備作業運用欠佳，影響情報作業整體效能發揮；建

議參考美軍準則目標處理作業小組運作，（包含高價值目標建議、偵蒐任務協調

及戰損評估），使目標處理作業更加周延。 

（3）整合現有資源，掌握戰場景況：陸軍旅級（含）以下單位，因無資訊

作業系統可運用，且受限通資支援手段，影響情報傳遞效能。建議在具備共同

作業平台，有效整合通資系統原則下，情報中心運用現有兵要共同圖臺系統及

戰術射擊指揮儀（配賦砲兵部隊），
10
執行戰場情報準備、目標情報作業及偵蒐

任務分配，以隨時掌握戰場景況。 

（4）精確情報判斷，符合作戰需求：鑑於陸軍以往演習過程，情報中心透

過戰場簡報方式，使指揮官瞭解當前狀況、作戰經過及部隊現況；另在時間受

                                                        
5《陸軍部隊指揮參謀組織與作業教範（第 3 版）》（桃園：陸軍司令部，2015 年），頁 2-2-42。 
6「目標處理作業程序」，簡稱 D3A，為目標選擇（指導）、蒐集目標情報（蒐集）、協調分配攻擊火力（處理）、

攻擊效果評估（運用）等。《陸軍砲兵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

國 101 年 9 月 19 日），頁 3-3 至 3-4。 
7 美軍「目標審定會議」，其目的在於整合致命與非致命火力，建議攻擊目標、時間，以符合指揮官指導、企圖

與所望效果；主要參加人員砲兵情報官、助理火協官、情蒐管理官、情報中心目標分析官、作戰中心空連官、

未來作戰小組成員、電戰官、作戰中心空業官、工兵、通資、公共事務、資訊、心戰、軍法官、火力計畫官

等代表；李致賢，AAR-情監偵暨聯合火協總檢討會報告（民國 105 年 7 月 31 日-8 月 5 日，高階觀察團研討）。

國軍聯合火力支援協調機制作業程序，頁 5 
8
同註 5，頁 2-1-21。 

9同註 5，頁 1-3-50。 
10「兵要共同圖臺系統」係規劃支援「兵要調查、圖資產製、空偵監測、情報研析、戰場管理、任務派遣、決策

支援」等任務，以「空間情資、作戰指管一貫化」為目標，提供基層部隊至指揮官所需共同圖臺，以有效統

合國軍資源，明確指管命令。並提供即時精確之臺、澎、金、馬與當面地區軍事地理空間情資，運用地理資

訊系統、全球定位系統及遙感探測技術，結合兵要系統，作為全軍任務應用之共通圖像平臺；並藉整合各類

空間資訊，強化現代化軍事戰場管理效能，期能滿足國軍於戰演訓方面所需之空間資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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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下軍事決心策定程序時，通常情報部門，僅概述當前敵情狀況及研判敵可能

行動；建議可參考美軍未來景況會議之情報中心主任報告內容，使指揮官瞭解

全般戰況，符合作戰實需。 

（5）目標處理作業，殊值國軍參考：國軍現行無目標審定會議召開（如圖

二），相關高價值目標，
11
通常由情報參謀及火協中心建議，周延度不足，加上

國軍情報傳遞作為欠佳（通資手段無法有效支援），直接影響情蒐任務執行及火

力運用效能；建議可將美軍針對目標情報處理作為之各項會議，納入準則作業

修訂內容。 

（二）火協（含防空）機制運作 

1.觀察所見 

（1）主官親自參與，適時火力指導：參考美軍準則，師長親自主持每日作

戰會議及目標審定會議，掌握全般戰場狀況及火力支援現況（含各階段高效益

目標），並依據戰況進展及作戰企圖，立即指導修正火力運用，使火協參謀可據

此規劃火力支援重點（同步修正攻擊指導表），有效達成所望戰果。 

（2）專業目標審定，火力分配關鍵：「決定、偵蒐、打擊、評估」為目標

處理循環程序（如圖三）；
12
觀察美軍作業準則，各專業參謀透過目標審定會議

及協調，確定高效益目標及偵蒐任務分配，為火力分配作業重要關鍵。 

（3）肆應目標性質，檢討可用資源：美軍師作戰會議中，師火協官建議可

將致命與非致命性手段（電戰、心戰等）納入，肆應目標性質，並由與會之專

業參謀，依據所屬部隊現有支援能力，將心戰、電戰等相關作為納入攻擊指導

內容，妥善資源分配運用。 

（4）支援空地攻擊，制壓防空火力：美軍師火協官受領命令後，依據陸航、

空軍攻擊時間直前，先期規劃運用對敵之敵防空部隊，實施 15 分鐘制壓射擊，

可適時支援作戰需求；另同步調整陸航、空軍攻擊時序及空層分配，能達攻擊

效果極大化，並降低誤擊風險，符合安管措施原則。 

（5）防情資訊整合，利於部隊防空：美軍整合防空預警雷達（哨兵雷達、

海軍及空軍情資），鏈結至聯合作戰中心，由目標分析官完成空中目標情資分析

後，顯示於共同圖像平台，可協助指揮官有效掌握敵空中威脅，並提供各級部

隊運用，利於敵我識別及早期預警情報發送，以增加部隊防空反應時間。 

 

 

                                                        
11「高價值目標」為敵軍指揮官為達成任務，所需的主要作戰部隊（單位）；《陸軍野戰情報教則（第二版）》（桃

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頁 2-66。 
12
《陸軍砲兵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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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目標審定會議示意圖         圖三 目標處理作業程序示意圖 

  
資料來源：圖二砲訓部蔡正章中校 105 年研究；圖三《陸軍砲兵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

（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頁 3–4。 

2.建議策進 

（1）參與目標審定，肆應作戰實需：國軍現行作戰區（含）以下，僅透過

作戰會議時機（含任務分析簡報），由火協官報告當前敵、我三軍火力支援現況、

相對戰力分析與建議火力運用構想；建議主官可親自主持火協會議（未來若增

設目標審定會議），可使情報、火協人員，有所依循規範，肆應作戰實需。 

（2）強化作業協調，提升作戰效益：國軍目前火協教育訓練，著重火協參

謀作業，編組成員皆為任務編組（作戰、情報及各特業參謀）；然受限作戰、情

報人員專業素養，訓練成效不彰；建議國軍未來火協編組，情報、作戰代表須

充分瞭解敵、我軍現況（敵情威脅、戰力值），以同步處置、適時提供相關資料

與協調作業，增進聯合火力運用效能。 

（3）整合現有資源，提升作戰效益：攻擊指導作業內容之擬訂，主要依據

敵軍作戰序列及各階段高效益目標，考量敵軍威脅評估，13運用三軍現有可用之

兵、火力，檢討整合各種軟、硬殺（致命及非致命）手段，由各專業參謀，適

切提出意見具申；本軍可在有限資源狀況下，同步運用軟、硬殺手段之運用，

利於聯合火力整合效益支援。 

（4）建立安管程序，全程風險管控：參考美軍運用空中兵、火力（陸航、

空軍），強調全程戰場風險管理（含安全管制作為），
14
透過火力支援協調，明訂

行動準據，特別將敵防空部隊，列為指揮官重要情報需求，確保空中飛行器行

動安全；可提供國軍在空中火力運用，研擬制壓敵防空武力作為及各項安管措

施參考。 
                                                        
13
「敵軍威脅評估」，主在評估敵軍作戰編組、準則運用、慣用戰術戰法、限制事項、特點與弱點、能力與限制

事項、過去戰史、歷次相關演訓、作戰型態、人物誌，結合目前情報資料庫中之相關情報，提供情報部門據

以研擬敵可能行動；《陸軍戰場情報準備教範-第三版（草案）》 （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105 年 9 月 26

日），頁 4-1。 
14「戰場風險管理」，通常系指作戰地區內，所進行辨識危害因素、評估風險及控制等手段，使風險所導致的危

害與損失能予以消弭或降至最低程度之管理作為；《陸軍部隊指揮參謀組織與作業教範（第 3 版）》，（桃園：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頁 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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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善用防空情資，提升戰場存活：國軍作戰區火協組可鏈結防情指管系

統圖臺介面，提供空中火力支援小組（參三空、防空及空連官）掌握及分析空

中目標情資；然旅（含）以下戰鬥部隊，仍以語音方式通報防空預警，建議國

軍可將防空雷達情資影像，鏈結至旅、營作戰中心，提供指揮所及各作戰部隊

運用，以提升戰場存活率。 

二、聯兵旅對抗觀察所見暨建議策進 

（一）情報教育暨指參作業 

1.觀察所見 

（1）情報作業疏漏，影響決心下達：旅、營情報幹部對戰場情報準備作業
15
（敵軍威脅評估、徵候圖解）（如圖四）依據相關成果對指揮官重要情報需求

（CCIR）彙整、策擬與建議均產生疏漏，致無法轉化為情蒐要項，影響計畫（判

斷）內容之適切性；另不瞭解所屬部隊情蒐機構能力與限制，無法妥慎分配偵

蒐任務，實難以支持指揮官重要情資需求與指揮官決心下達。 

圖四 徵候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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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陸軍戰場情報準備教範–第三版（草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105 年 9

月 26 日），頁 5–21。 

（2）未行狀況研析，影響計畫修訂：甲、乙兩軍雖於集結地區即已完成指

參計畫作為，進入遭遇戰鬥階段，「時間受限下」軍事決心策定程序實施時，
16
各

參未確實依實際敵情狀況發展，提出判斷及建議行動方案，即逕行下達決心與

作戰指導，另各項無法肆應戰況實施計畫修訂即行頒布，執行過程未臻週延。 

（3）計畫周延不足，易生管制風險：戰術機動階段甲、乙兩軍行軍計畫，

行軍長徑與時長，均未考量單位行軍縱隊車輛總數、密度、速度及梯隊時隔計

算，行軍計畫管制表調製欠周延，致指揮所無法掌握通過或到達管制點時間，

                                                        
15「戰場情報準備作業-IPB」藉有系統的分析方法，以各種圖、表解方式，顯示戰場上天氣、地形與敵情狀況，

並針對特定區域先期完成戰場環境分析與敵情威脅評估等各項情報準備工作，藉以研判敵可能行動之作業；

《戰場情報準備作業教範（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98 年 4 月 13 日），頁 1-1 
16「時間受限下」之軍事決心策定程序，亦即在計畫作為階段，當狀況急迫時，指參幹部無法依照正常、完整的

（周密）之軍事決心策定程序，而必須臨機應變，迅速下達正確之決心與處置，以產生有效之計畫，或確保

原先既有計畫執行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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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肇生部隊（含未能控領要點、展開不及與兵力前後分離現象）指管不利之風

險，影響指揮官作戰企圖。 

（4）未遵準則規範，標圖技巧欠佳：綜觀甲、乙軍各階段作戰透明圖，均

有未依陸軍基本戰術圖解規範，標繪相關兵力部署，且兵棋符號未按比例尺繪

製，四角註記未依戰況修訂等諸多問題，
17
基本作圖技巧尚待加強。 

2.建議策進 

（1）落實情報作業，精進專業素養：建議情報教育課程內容預劃，包含進

修教育–指參課程及營戰術想定課程，運用戰場情報準備作業，結合輔助敵情

狀況設計，並作為情報判斷依據，採實作方式，使學員瞭解 CCIR 及情報蒐集要

項作業要領；
18
基礎教育─規劃於基地測考觀摩課程，置重點於營級偵蒐任務分

配及情報傳遞作業，強化情報作業能力。 

（2）具備基本學養，落實指參教育：針對正規班指參課程，藉戰術想定設

計，以狀況誘導方式指定學員以旅、營指揮官及幕僚身份，實施完整指參作業；

置重點於行動方案研擬、分析（行動、反應、反制）及狀況判斷作業與計畫擬

（修）訂定作業，使學員具備基本學能。19 

（3）增加基本學能、降低危安風險：現行部隊運動課程時數僅 3 小時，僅

能針對原則講解及計畫方式說明；建議可增加 4–7 小時；置重點於「行軍計畫

表」（如表二）調製（作業時間概約 2–3 小時），磨練學員熟悉部隊任務編組與

使用之隊形，據以計算行軍長徑、時長等，以周密行軍計畫作為，利於部隊動

態管制，且降低危安風險。 

表二 行軍計畫表 

 
資料來源：《陸軍指揮參謀作業組織與作業教範（第三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附 45–6。 

                                                        
17同註 19，頁 3-5-41。 
18指揮官重要情報需求（CCIR），區分優先情報需求（PIR）及友軍情報事項（FFIR），參照《陸軍指揮參謀作業

組織與作業教範（第三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頁 2-33 至 34。 
19
同註 19，P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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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熟稔準則規範，強化作圖技能：基礎及進修等班隊，配合戰術想定課

程，要求學員運用制式作圖工具，依基本戰術圖解規範與聯戰符號學，按比例

尺標繪各種作戰透明圖，以強化個人作圖技能。 

（二）火協（含防空）機制運作 

1.觀察所見 

（1）欠缺目標情報，影響火協效能：綜觀兩軍火力運用作為，因情報作業

組，未能依據統裁部發佈之各種狀況，妥慎規劃偵蒐任務分配，執行目標偵蒐

及敵情研判，致旅、營火協組無法及時獲得目標情報，影響火力分配作業與執

行，火力支援效能受限。 

（2）協調機制欠佳，戰力發揮受限：觀察兩軍配屬工兵、電戰、煙幕及心

戰等專業部隊支援，其特業參謀雖納入旅火協任務編組（如表三）；惟皆未能透

過火協機制運作，協調整合納入攻擊指導之軟殺手段作為，致作戰計畫及附件

相關內容，之相關作為僅原則性敍述，運用之時間、地點及所望效果，均欠缺

具體說明，不易發揮協同戰力。 

表三 聯兵旅火力支援協調機構編組表 

職稱 原任職務 派遣單位 備考 
火力支援協調官 砲兵營營長 旅砲兵營  

火
力
支
援
組 

組長兼助理火協官 連絡官 旅砲兵營  

目標分析官 情報官 旅砲兵營  

海軍連絡官 海軍聯參官 軍團作戰處 或支援時 

化學官 核防官 旅作戰科 依任務需
要參與作
業 

通資官 通參官 旅作戰科 

心戰官 政戰官 旅政綜科 

（
含
空
域
管
制
） 

空
中
火
力
支
援
組 

組長兼參三空業官 空業官 旅作戰科  

參二空業官 空業官 旅情報科  

空軍連絡官 空軍聯參官 軍團作戰處  

防空連絡官 連絡官 防空營  
陸航連絡官 連絡官 航特旅  

附記 依狀況可納編情報、空業及通信等作業士官（兵）。 

資料來源：《陸軍砲兵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

國 101 年 9 月 19 日），頁 2–4。 

（3）安管協調欠佳，影響作戰效能：觀察兩軍各作戰階段，雖獲空軍、陸

航實兵機支援協訓，執行空中火力任務；惟旅火協會議時，連絡官未確依任務

目標，針對安全管制措施（含安全走廊建立、地面防空管制及砲兵火力支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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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事項翔實說明；20另前管官之實兵機導引（含地空通連）作業生疏，致作戰

效能受限，不利安管措施執行作為。 

（4）支援行動欠佳，影響運作效能：觀察全程兩軍「戰、技術射擊指揮系

統」（旅、營級火協、砲兵射擊指揮所、砲陣地及觀測所）多未能於陣地占領後

完成通連設定，影響目標情報與火力分配作業、射擊任務傳遞等重要支援行動

要項；另兩軍前觀組、艦管（前管）組等參演人員及裝備亦無法支持部隊演練

所需，運作成效不彰。 

（5）計畫作為不足，影響情報傳遞：綜觀甲、乙軍防空連均採隨伴方式掩

護旅行軍，然未依其時隔與長徑，律定行軍期間掩護重點與預判敵空中威脅程

度，影響防空作戰任務遂行且亦未先期規劃雷達陣地位置與變換時機；另接戰

指管車亦無法接收及同步發布空中情資，致行軍期間均無即時空中情資可供參

用。 

2.建議策進 

（1）適切狀況發布，周延目標處理：目標情報獲得為火協分配作業基石，

然演習過程，各情蒐部隊（含砲兵觀測所）輔助狀況獲得有限，影響情報與火

協機制運作；建議可於統裁部增設砲兵戰術射擊指揮系統席位，鏈結兩軍旅、

營火協組及砲兵營，同步監控系統通阻狀況、陣地位置及射擊任務等，並協助

敵情狀況發布，利於目標處理及火力分配作業。 

（2）整合協調運作，發揮統合戰力：火力支援協調組為整合各項｢致命｣及

｢非致命｣攻擊手段作為之關鍵平台；砲訓部持續於聯合火協參謀軍官班及火協

專精管道（2 週）參謀訓練時機，強化各特業參謀或專業部隊之協調運作作為（包

含工兵阻絕障礙設置、掃（布）雷措施、通資、心戰軟殺手段、化學兵煙幕遮

障、生物戰劑運用等），皆列為授課訓練重點，以發揮統合戰力。 

（3）具備專業職能，增進聯戰成效：為強化火協專業能力（含安全管制作

為、地空導引及通話程序等），建議兵科基地或重大演訓之連絡官須完成砲訓部

「火協參謀軍官班」；前管官（由各戰鬥單位檢討），需參訓空軍「國軍前進空

中管制班」等班隊訓練，並配合聯勇操演、聯信操演等時機，實施專長複訓，

以熟稔專業職能。 

（4）建立聯戰觀念，強化系統運用：陸軍戰術任務清單觀念，21強調指揮

                                                        
20
「安全管制措施」，係指三軍聯合或諸兵種聯合（協同）作戰時，基於維護友軍部隊、機、艦及設施之安全，

對計畫運用火力地區（含海、空域），在特定時間內，所制訂各武器系統及部隊必須遵守的射擊安全規定及安

全管制作為；《陸軍砲兵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頁 8-1。 
21「陸軍戰術任務清單」，為陸軍戰術行動之共同語彙及參考手冊。其提供各級指揮官及參謀、戰鬥部隊、戰鬥

支援單位與施訓者，運用「行動清單」溝通彼此任務需求，研擬聯戰任務行動要項，確認戰術行動所應具備

之能力，俾整合運用訓練資源，從事有效訓練，以利圓滿達成任務；《陸軍戰術行動清單（草案）》（桃園：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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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聯戰行動任務，亟須所屬各部隊之支援行動要項配合，砲兵火力發揚，在

於各部完備之開設作業；建議可配合每月戰備訓練週時間，採縮短距離演練方

式完成開設作業（含通資鏈結），並同步驗證旅、營火協至各前觀、艦管、前管

所需之通資裝備需求。 

（5）建置預警系統，強化幹部學能：建議蜂眼雷達情資影像可鏈接至火協

作業組防空連絡官，以迅速獲得早期空中預警，有效掌握管制空域狀況，彌補

空域管制人工作業不足，爭取早期預警時間；另可結合演訓時機（如聯勇、聯

信操演及海、空援組合訓練），藉以強化幹部專業職能。 

未來策進作為 

一、戰場覺知系統觀點，戰場景況掌握，須先建立完整之情報資料庫，配

合敵戰術圖解卡、戰術運用分析表，結合資訊作業系統（含通資鏈結），發佈敵

情，置重點於聯合情監偵整合運用（結合偵蒐任務分配）。 

二、目標審定會議與目標情報資料總表為目標處理作業程序之重要關鍵行

動；22其中高價值（HVT 如表四）、高效益目標（HPT 如表五）、目標選擇條件表

（表六）與攻擊指導表（表七）調製作業，須以指揮官重要情報需求（CCIR）

為核心，藉以作為情蒐計畫及偵蒐任務分配之參考依據。 
表四 高價值目標分析表 

 

資料來源：《陸軍指揮參謀作業組織與作業教範（第三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頁 4–12。 

 

 

 

 

                                                                                                                                                                                        
防部陸軍司令部），頁 1。 

22
「目標情報資料總表」，《陸軍砲兵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2

年 9 月 19 日），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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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高效益目標分析表 

 

資料來源：《陸軍指揮參謀作業組織與作業教範（第三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頁 4–44。 

表六 目標選擇條件表 

 
資料來源：《陸軍砲兵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

國 101 年 9 月 19 日），頁 3–12。 

表七 攻擊指導表 

 
資料來源：《陸軍指揮參謀作業組織與作業教範（第三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頁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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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場情報準備（IPB）課程應列入分科班共同課程，23所有成員（含特

業兵科）須瞭解 IPB 與風險管控，24貫穿作戰全程作用，方能於各階段適時提出

能力與限制因素，提供指揮官決心下達參考；另有關 UAS 運用，應置重點於氣

象、天候條件對作戰之影響。 

四、人才培訓方面，統由旅級掌握各營（連）訓練流路，藉人事訓補系統，

掌握退補需求，執行員額管制作為，主動管制報訓，提升專業職能。 

五、結合戰備任務訓練週時機，
25
各相關配屬單位，依慣常支援模式至受支

援部隊報到，置重點於通資鏈結及縮短距離演練。 

六、強化指參教育（結合兵科特性）、熟練部隊指揮程序，結合縮短距離演

練，檢視指導計畫是否完備周延。 

七、部隊運動課程教育，置重點於瞭解部隊任務編組，以行軍計畫為依據，

周延調製行軍計畫管制表，利於指揮管制。 

結語 

砲訓部以「砲兵首學、兵監治校」為目標，因應未來作戰需求，培育優質

人才，因此，教育師資與種能須視為首要，應具備前瞻性眼光，保持良好傳統，

熟知運用現有資源，肯接受新知，才能發揮創意思維。筆者建議以聯戰任務行

動要項為基礎，
26
結合資訊科技運用，妥慎規劃各種支援要項，透過演訓時機驗

證，尋找符合作戰效益最佳方式，使人人具備專業素養，榮耀自然加身。兵科

教育成敗攸關戰力能否提升的重要因素，更為陸軍建軍備戰工作重要的一環，

砲訓部秉持上級政策指導、教育規劃與部隊戰、演訓實際需求，不斷檢討與策

進，妥善兵科班隊授課規劃與課程設計，使兵科教育品質更為提升，奠定陸軍

戰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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